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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 水 学 院 文 件
院政发〔2018〕3 号

衡水学院

关于印发规范经费支出的有关规定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衡水学院关于规范经费支出的有关规定》已经 2018 年 1

月 5 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自即日起施行。

衡水学院

2018 年 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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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水学院关于规范经费支出的有关规定

为落实省审计厅整改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校支出管理，制定

本规定。

一、职工报销票据，付款人必须填制“衡水学院”，填制个

人、部门的不予报销。

二、印刷费报销时应提供厂家出具的明细表，详细记录印刷

品的内容、数量、用途；对各单位、职工或学生发放的印刷品应

附有领用签字表。

三、对于组织各类活动所需的设备和材料（包括音响和摄录

器材租赁等），要尽量利用学校现有条件开展活动，学校统一组

织的大型活动，现有设备不足或达不到活动要求的，承办部门向

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由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进行租用。

四、教学单位所需的实验教学材料、体育器材、美术用品等

由学校集中采购，各教学单位自行保管，须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制

度，详细登记实验材料的购进、领用、库存情况。报销时应附有

申请人、采购人、入库人签字的入库凭证，定期向财务部门报送

出库人、领用人签字的出库凭证。

五、为提倡节约、避免浪费，除有特殊要求外，打印纸需采

用双面打印。

六、对于学校各部门组织的校外活动发生的车辆租赁，报销

时应附有与租赁公司签订正式的车辆租赁协议、用车事由、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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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、行车路线、乘车人员签字表。

七、学校不列支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。主要包括：应由退休

返聘人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、应由退休人员负担的养老金个人部

分、应由外聘人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、合同付款额之外的税费等。

八、本规定由计财处负责解释。



衡水学院办公室 2018年 1月 11日印

（共印 16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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